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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不满被公司

“炒鱿鱼”

赵师傅是一名快递公司的驾驶

员， 平时从事运输货物的工作。

2013 年 1 月， 他与路通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 2017 年 12 月又与该公

司有关联关系的恒利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 并因绩优员工转为长期合

同。

2022 年 12 月， 赵师傅在运载

货物的途中， 因未及时刹车避让，

发生交通事故， 经交通部门认定，

赵师傅需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随

后， 恒利公司按照《奖励与处罚管

理规定》， 认为赵师傅的行为触发

了规定里“一般事故负同责及以

上” 和“经人行道未减速、 停车、

避让行人” 两个扣 6 分的情形， 扣

掉了赵师傅 12 分的安全分。

2023 年 1 月， 公司认为根据

规定安全分扣满 12 分需调岗， 于

是对赵师傅进行多次调岗， 但赵师

傅因不满均不同意。 公司又先后给

予赵师傅两次行政扣分 10 分的处

罚， 累计行政扣分达 20 分。 4 月

初， 公司向赵师傅送达了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 载明： “因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 现公司决定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

赵师傅不服， 向区仲裁委申请

仲裁。 仲裁委裁决恒利公司需支付

赵师傅 2022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6000 余元和 2017 年 12 月起算的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赵师傅

和恒利公司均不服，先后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恒利公

司应支付赵师傅未休年休假工资

6000 余元， 但公司依规解除与赵

师傅的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因此

判决恒利公司无须支付赔偿金。

赵师傅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

院。

二审认为公司违法解

除合同

针对双方争议焦点， 上海一中

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恒利公司向

赵师傅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上载明解除原因是“严重违反公司

的规章制度”， 但没有列明具体违

反哪项规章制度， 结合恒利公司通

知公函上所载的“根据公司《奖励

与处罚管理规定》 第三章第二部分

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可认定恒利

公司当时的解除理由为赵师傅因违

反交通法规导致年度内累计安全分

赋分全部扣完。

而恒利公司主张赵师傅年度内

安全分赋分 12 分全部扣完的依据

为赵师傅 2022 年 12 月发生的交通

事故触发了“一般事故负同责及以

上”和“经人行道未减速、停车、避让

行人”这两个扣 6 分的情形，但赵师

傅被认定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原因

为“行经人行横道线未注意观察前

方道路情况，措施不当”，亦即恒利

公司安全赋分管理规则中“经人行

道未减速、停车、避让行人”，恒利公

司以同一行为给予两次处罚， 明显

不合理， 恒利公司据此扣除赵师傅

安全赋分 12 分并以此为由解除合

同，不能认定为合法解除。

其次， 仲裁时恒利公司称解除事

由是因赵师傅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根

据相关规定对其岗位进行调整， 但赵

师傅不服从调岗， 两次调岗均未实际

到岗工作， 根据规定给予行政扣分累

计达 20 分。 然而， 恒利公司 《奖励

与处罚管理规定》 第三章第二部分第

五条中所载明的员工违规情形中并无

不服从调岗的情况， 该解除行为所适

用的规章制度条款与解除事由并不相

符。 且如前所述， 恒利公司以安全分

扣满 12 分为由进行调岗， 本身不具

有合理性。 由此， 法院认定恒利公司

违法解除合同， 应向赵师傅支付赔偿

金。

此外， 根据在案证据， 法院认定

赵师傅自路通公司离职后到恒利公司

工作， 属于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从原

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

情形， 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 据此，

法院重新核算了恒利公司应支付的赔

偿金。

最终， 上海一中院改判支持赵师

傅要求更改赔偿金数额的诉请。

该案二审主审法官指出， 此案涉

及“一事不再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对

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

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同一个违

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

款处罚的， 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

罚。”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对同一

违法行为进行重复处罚， 保护行政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它也体现了行

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原则，即处罚应

当与违法行为的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

危害程度相当。

该案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

政处罚，但是用人单位作为管理者，也

应遵循理性制度的要求，秉承“过罚相

当”原则，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的行

为进行处罚时，应根据规章制度及时、

适当、 合理进行处理， 但不能重复处

理。

此案中， 赵师傅的同一行为触发

了公司规章制度中的两条扣分内容，

这两条扣分内容在该情形下发生竞

合。从公平合理角度，对赵师傅只能做

出一次处罚， 但恒利公司对赵师傅的

同一违纪行为做出两次处罚， 导致合

并计算后， 赵师傅的扣分总额达到调

岗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恒利公司

据此解除与赵师傅的劳动关系， 严重

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

认定恒利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

具有合法性，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文中所涉人名、公司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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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梦茜 记者 徐荔

在快递公司开运输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公司因此

解雇了员工。 这看似没有问题， 但是员工却提起诉讼，

认为公司对同一事故进行两次安全分扣分的处罚， 属

滥用管理权， 炒他“鱿鱼” 是违法的。 到底孰是孰非

呢？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劳动

合同纠纷案。

20克周大福黄金仅花1500元即可购得？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晓丹

知名黄金品牌“周大福” 推出

的消费积分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顾客消费可获取相应积分， 后续可

在购买周大福任意一件饰品的时候

直接抵扣。 这本是品牌给消费者的

福利， 但有人却动起了歪脑筋。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了一起直播运营盗刷积分骗取黄金

案。

偷刷黄金样品积分

佘某大专毕业后， 在上海一家

传媒公司担任直播运营专员， 工作

强度大，收入也不错，但她日常开销

不节制，还总想找轻松赚钱的法子。

2023 年， 佘某所在的公司加

盟了知名黄金品牌周大福， 负责该

品牌线上的宣传及销售。 公司每年

会从周大福公司借来可正常销售的

实体黄金用于拍摄广告图， 此后生

成对应的货品链接并在网店销售。

若有顾客线上购买， 公司会联系周

大福， 由品牌方发货， 借来的黄金

在拍摄后也会统一返还至周大福。

而佘某便负责和品牌方进行对接。

佘某在工作过程中注意到， 每

个黄金样品均有编码、 订单号， 而

获取了这些信息后， 可在周大福会

员网站中录入并获取积分， 而达到

一定积分又可以兑换周大福的实体

黄金。

于是， 在贪念驱使下， 佘某多

次将借调的黄金积分盗刷至自己的

会员账号内， 共计窃取近 300 万积

分， 而她用这些积分抵扣了现金 1

万余元， 最后自己仅花费 1500 元

便购得两块 10 克的足金黄金。

今年 4 月， 周大福公司发现了

上述情况，随即选择了报警。公安机

关经侦查后将佘某抓获， 以佘某涉

嫌盗窃罪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

盗窃还是诈骗？

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认

为佘某涉嫌诈骗罪，而非盗窃罪。盗窃

罪的行为是窃取他人的财物， 诈骗罪

的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

人产生错误认识后主动处分自己的财

产， 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方是否

基于错误认识而主动处分财产。

本案中， 黄金样品积分是周大福

公司对消费者真实有效消费给予的奖

励， 具备抵扣现金、 兑换物品等功

能， 具有财产性的权益。 而佘某利用

工作期间获得的黄金样品编码、 订单

号补录积分， 是冒用消费者名义， 虚

构已发生真实交易， 致使周大福公司

陷入错误认识， 以为佘某是真实消费

的顾客， 于是主动向佘某发放本应赠

送给顾客的消费积分。

此后， 佘某利用积分在周大福指

定的商场兑换黄金， 积分抵扣的现金

由周大福向兑换商场结算， 佘某的行

为已然造成了周大福公司的财产损

失， 涉嫌诈骗罪。 至于佘某获取的黄

金样品编码、 订单号本身不具有价

值， 仅是为了后续诈骗行为而做的犯

罪准备。

今年 9 月， 普陀区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佘某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

后， 近日以诈骗罪判处佘某拘役 4 个

月， 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1 千元。

伴随网络的迅猛发展， 大家经常

使用的会员积分、 游戏装备等虚拟财

产， 都可以变现或是兑换成实物， 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属于财产性利

益， 可以成为财产性犯罪侵犯的客

体。 各类企业要对这些虚拟财产加强

监管， 切莫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同

时， 相关从业人员要忠于职守， 认真

理性对待工作中的机会和便利条件，

恪守职业道德，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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